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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食物、環境及衞生委員會 

 

 
加強檢控超載貨車及監察空氣 

 
 柴灣廢物處理項目多不勝數，如廢紙收集倉、廢鐵倉、泥頭轉運站、

污水處理廠，更有商戶在貨倉用地生產三合土。這些廠廈或收集站不時有

超重貨車使用，令柴灣的道路造成嚴重破壞，污染我們的環境。 

 
 就上述問題要求部門解決及監察該區空氣會否受到污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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